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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陵区乡村地区规划管理规定

为保障乡村地区民生设施建设，规范村庄规划管理，落实管控要求，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结合我区村庄发展实际，制定“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
一、适用范围
海陵区城镇开发边界外、尚未编制村庄规划的一般村庄，新建、翻（扩）建村民住房、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等（以下简称“农村民生设施”）建设活动的规划管理，适用本规定。
二、用地选址
农村民生设施项目应依据经依法批准的镇村布局规划确定的村庄分类，并参照《江苏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3年版）》用地布局和用途管控要求进行合理选址。项目选址在村庄建设边界内并使用可提供合法来源的存量建设用地。
三、农房建设规划管理
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135平方米，村民个人建房占地面积原则上不超过宅基地面积的85%，宅基地包含建筑占地、院落等；农房建筑层数原则上为2层及以下，不得超过3层，檐口高度控制在10米以下。统一规划新建或整体翻建的农村居民点可采取三层及以上多层建筑，不得建设中高层及以上建筑。建筑风貌可按照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制的《泰州市农房建设图集》进行引导。
符合上述要求的，视为符合规划，可按相关规定办理规划许可手续。鼓励一般村庄农民进入就近的规划发展村庄新建农房，或者进入城区、镇区居住。其他搬迁撤并类村庄农房以维持现状和使用功能为主，不得新建和改扩建。
四、村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管理
新建、翻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的，建筑高度在15米以下，建筑层数在3层以下，且符合安全防护、防火、环境保护等要求的，视为符合规划，可按相关规定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五、规划管控图则
农村民生设施类建设项目，应编制规划管控图则（农村村民住房除外），制图版式可参考附图1。
地块位置、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及建筑退让铁路、公路、城市道路、河道、架空电力线路等的距离作为刚性内容，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风貌等作为弹性内容。
规划管控图则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编制，提交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村内公示栏或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官方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0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由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陵分局组织技术审查和论证，经海陵区人民政府批准，报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后施行。
六、其他
1. 布局在乡村地区的商业、工业和仓储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因特殊情况确需超出本规定要求的其他用地上的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通过单独编制规划管控图则进行管理。
2. 本规定由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陵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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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规划管控图则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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